
仲裁

作为香港知名的争议解决律师行，我们的仲裁业务团队在处
理各种涉及本地及跨境商业纠纷所致的仲裁拥有丰富的经验
。

我们的经验包括参与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程序，当中涉及不
同仲裁条款和管辖法律。我们的经验亦包括代表客户在涉及
仲裁的争议中寻求禁令救济及处理执行仲裁裁决事宜。

我们尤其擅长协助香港及境外客户处理涉及中国内地争议的
仲裁，以及在香港及境外争议中为中国实体提供法律服务。

我们的律师团队与商业客户紧密合作，提供务实、战略性而又
合符成本效益的方案，以有效解决争议。

我们的仲裁事务部的业务范围涵盖：
• 香港、国内和国际商事仲裁
• 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
• 与仲裁相关的诉讼
• 在香港、国内和国外仲裁案中申请资产冻结/冻结禁令
• 强制执行仲裁裁决

执行合伙人黄启智精于各种企业和商业纠纷。他在协助本地
或者境外仲裁及法院审理程序中，向香港法庭申请禁制令，和
申请信息披露（包括 Norwich Pharmacal 的申请）方面拥有极
其丰富的经验。

黄律师的经验还包括代表中国公司/个人参加基于HKIAC、  
UNCITRAL、 ICC 和 CIETAC 规则进行的高价值仲裁。他在向
高等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。

合伙人陈琬琳于2017年月再次加入高嘉力律师行。她的执业
领域主要是复杂的民事诉讼，重点方向是中国大陆相关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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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项和认可

« 高嘉力的指示是值得信赖的 — 他们会一丝不苟
地处理案件，涵盖每一点。»

2023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的亚太区奖项

« 年度争议解决最佳律师行 »
ALB 香港法律奖项2022

« 极度专业、简洁、迅速，且富有创意。»

« 高嘉力是一家一流律师行，提供实用且极具成
本效益的建议。»

“杰出公司”, 纠纷解决方案 ‒ 2020年度 《亚洲
法律概况》 

获奖者 ⸺ 年度全国律师事务所
2018-2021年 Benchmark Litigation《亚太顶级
律所》法律奖

« 类一级律师事务所, 商业交易香港国内律师事务
所 »
2019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顶级律所

获奖者, 年度争议解决精品奖
2019年 亚洲法律大奖

« 是一家能提供精准法律意见及对商业问题有敏
锐触觉的精品所。 »

杰出律所，纠纷解决方案与诉讼 一 2019年《亚
洲法律概况》

« 受访者对该团队咨询建议的时效性与质量大加
赞誉。一位客户表示：“他们总能迅速联系我们
。
他们能够提供清晰明了的建议，能够迅速理解我
们的意思。” 众多客户都强调该团队“十分准时
”、“建议十分强大”。 »

领先的争议解决律师行⸺2019年《钱伯斯亚太
》Chambers Asia Pacif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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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的案件包括：

• 代表某中国石油及天然气企业处理金额超过3.5亿美元、涉
及4个司法管辖区（香港、中国大陆、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
岛）及7组香港仲裁/法院程序的跨境纠纷；

• 代表某位中国最著名的女企业家，处理和世界上某一最大
的私募基金之间就有关达2.8亿美元的纠纷。

• 本案涉及虚假陈述，包含仲裁、禁制令程序 (HCMP 

473-474/2015)、藐视法庭程序(HCMP 585-586/2017)以
及其他管辖区相关的法律程序；

• 代表某《财富》500强企业中排名前10的公司，就有关可再
生能源行业一项超过3亿美元的申诉申请禁制令，以协助针
对某中国上市企业的仲裁程序；

• 代表上海一具规模的投资企业起诉由内地人士控制的境外
公司，就有关股份买卖合同纠纷在香港提起仲裁，并就对方
在香港法庭提出将仲裁裁决作废的申请成功作出抗辩；

• 代表一家私募基金就4千万美元违约款项向另一家私募基
金提出申索， 本案涉及争议资产为一位于中国大陆的酒店
。 代理事项包括仲裁、介入法庭程序的申请、和法院任命的
接管人的公正性等相关事宜；

• 代表某中国大陆超高净值人士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
会相关规则，就1千5百万欧元违约金向被申请人（通过一家
法兰克福证交所上市公司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。
本案所涉及业务是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本地企业的制服供应
高端纱纺织品和衬衫设计；

• 代表中国船厂就涉及 176,000 载重吨散货船的造船合同于
伦敦进行仲裁；

• 代表台湾公司就一艘双体船的买卖合约在伦敦提出仲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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